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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社會福利設施規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福利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
社會福利設施規劃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表示，鑒於社會對福利服務的需求，政府當局
一直以來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增加社會福利設施的供應。相關
政府部門一直保持密切溝通，透過不同方法物色合適的地方，
以應付現時對福利服務的持續需要。根據現行機制，相關政府
部門和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會就具潛質發展房屋 (包括
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及私人發展項目 )的用地，就相關發展及
社區設施 (包括康樂、教育及福利等設施 )作出規劃和協調，並會
在過程中考慮社區的意見。  
 
3.  房委會考慮可否在新公屋發展項目內設置建議的福利
設施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個別用地的限制、設置所需設施
的可行性及適切性、不同社區設施的需求、所涉及設施的撥款
安排，以及相關的條例、規則與規例。  
 
4.  除上述機制外，社會福利署 ("社署 ")亦會與相關政府部門
保持聯繫，倘若有合適的空置政府用地或可作 "政府、機構或
社區 "用途的空置處所 (例如政府轄下的空置處所、空置校舍、
公屋屋邨內非住宅用的空置單位或空間 )，社署會因應個別用地
的位置、面積、附近環境、當區的服務供應及需求等考慮因素，
探討是否合適將有關處所或用地透過改建、重建或新發展長遠
作社會福利設施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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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福利設施的規劃標準  
 
5.  部分委員認為，由於《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規劃
標準》 ")未有訂明各種福利設施的具體規劃標準，以致難以就
提供此等設施訂立指標及時間表。這些委員呼籲政府當局在

《規劃標準》中就福利設施訂立具體的規劃標準，並就福利服務

制訂長遠策略。  
 
6.  政府當局表示已於 2018 年 12 月在《規劃標準》為資助
住宿照顧服務、社區照顧服務、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

重 新 加 入 以 人 口 為 基 礎 的 規 劃 比 率 。 政 府 當 局 計 劃 於

2019-2020 年度把以人口為基礎的幼兒中心名額規劃比率納入
《規劃標準》。至於某些康復設施的相關規劃比率，則會在完成

推算對康復服務的需求及應付有關需求所需的設施後，在《規劃

標準》內訂明。這些規劃比率會有助規劃及預留合適的處所，

以提供各類福利設施。  
 
長者及殘疾人士福利設施的規劃  
 
7.  委員關注到安老及殘疾人士宿位的輪候時間漫長，促請

政府當局增加及加快供應此類宿位。政府當局表示，為解決福利

設施及處所短缺的問題，勞工及福利局 ("勞福局 ")於 2013 年 9 月
推出第一期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 ("特別計劃 ")，以鼓勵
社福機構透過原址擴建或重建提供所需的福利設施，特別是

安老及康復設施。據政府當局粗略估算，如第一期特別計劃下

所有申請項目均能順利落實，將可提供一系列的福利設施，包括

增加約 9 000 個安老服務名額及約 8 000 個康復服務名額。
勞福局已於 2019 年 4 月推出第二期特別計劃，邀請社福機構
提交申請。  
 
8.  由於安老服務及康復服務嚴重短缺，部分委員認為，政府

當局應着手研究尚未納入特別計劃的社福機構所擁有的土地的

用途。政府當局表示已致力物色合適的處所 (例如公屋屋邨內的
空置單位或空間及空置政府處所 )，為長者提供住宿照顧及康復
服務。就此，3 個空置校舍將會用作提供康復服務。此外，財政司
司長已在 2019-2020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撥款 200 億元，在
大約 3 年期內購置物業，提供地方營辦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長者
鄰舍中心、幼兒中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等福利設施，以助解決

該等處所嚴重短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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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照顧設施的規劃  
 
9.  部分委員察悉，根據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

("該研究 ")建議的規劃比率，估計將需要約 30 000 個資助幼兒
中心服務名額。這些委員關注到擬議的規劃比率是否可行，並

詢問政府當局就推行擬議的規劃比率有何計劃。  
 
10.  政府當局表示，在規劃過程中，預計相關政策局 /部門

會按規劃比率預留合適的處所營辦幼兒中心。鑒於可能需時

10 年或以上才可達至擬議的規劃比率，政府當局在此期間會
繼續尋找合適的用地作營辦幼兒中心之用。此外，幼兒中心服務

已被納入第二期特別計劃的社福服務設施清單。  
 
11.  部分委員指出，各區零至 6 歲兒童的人口數字均有所
不同，他們詢問釐定擬議規劃比率的基準，以及日後各區幼兒

照顧服務的供應。政府當局表示，在提出該規劃比率時，該研究

的顧問團隊曾考慮幼兒照顧服務現時的需求及供應。擬議的

規劃比率將會是為 3 歲以下幼兒而設的幼兒中心服務名額的
唯一規劃標準。在規劃過程中，規劃署會採用一個宏觀角度，

而非考慮個別地區的人口特徵。鑒於幼兒照顧服務的需求會

受多項因素影響，例如聘有家務助理或有祖父母可協助照顧

兒童的家庭數目的變化及幼兒數目的變化等，規劃比率將需

定期予以檢討。  
 
私人發展項目福利設施的規劃  
 
12.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推廣由私人發展商提供福利

設施，特別是在未有政府當局福利設施項目的地區。他們建議，

政府當局應在賣地條件中指明發展商須撥出住宅發展項目及

港鐵車站沿線發展項目不少於 10%的建築面積，提供長期護理
服務及福利設施。  
 
13.  政府當局表示一直有鼓勵商界使用其所擁有的土地作

福利用途。在擬定發展計劃時，相關政府部門會就福利設施的

要求徵詢社署的意見。地政總署會在有需要時透過修訂地契

條款，要求發展商提供所需的福利設施。政府當局亦會在合適

的賣地計劃用地加入賣地條款，要求私人發展商興建政府當局

指定的福利設施，並透過獎券基金支付所涉及的工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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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1 月 6 日  
 
 
 



 
 

附錄  
 
 

社會福利設施規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12 月 12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8 年 7 月 19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8 年 12 月 10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9 年 5 月 20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9 年 6 月 10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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